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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工作安排，现就做好2021年度学会研究课题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范围

申报人可结合自身专业优势、研究专长和工作实践，围绕重点课题选题指南（见附件1），拟定申报选题，也可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体制机制、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大学生廉洁教育等问题自拟研究题目。

二、申报条件
1.每个单位限申报2个课题，其中高校会员单位可申报重点课题1项。
2.申报人为在编在岗的教师或党务政工干部，课题负责人为纪检监察在编在岗人员，且能够承担和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

3.每个申报人限报1项课题，申报人应根据课题的实际需要，组建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所列课题项目组成员，必须征得成员本人同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4.课题立项后，申报人需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以免影响下一年度本单位课题的申报。
三、申报办法和评审程序
1.填报《2021年度江苏省教育纪检监察学会课题申报表》，于5月20日前报送学会秘书处。

2.学会组织专家对申报课题进行评审，确定立项。

3.下达课题研究项目。

联系方式： 025-83335849  13813911918  吴老师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省教育纪检监察学会信箱）
或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9号楼601室

邮编：210024
附件1. 2021年度省教育纪检监察学会重点课题选题指南

附件2.2021年度江苏省教育纪检监察学会课题申报表
附件3.几点说明
江苏省教育纪检监察学会

2021年4月9日

附件1
2021年度省教育纪检监察学会

重点课题选题指南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论述研究
2. 深化构建“四责”协同机制，系统推进纪检监察体制建设研究

3. 加强高校政治建设研究
4. 破解“两个责任”层层递减问题研究
5. 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研究
6. 运用监督治理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7. 破解形式主任官僚主义问题研究
8. 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研究
9. 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研究
10. 实践“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第二种形态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研究
11. 深化高校纪检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12. 用先进文化促进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研究
13. 高校反腐倡廉的形势与任务研究
14. 高校重点部位廉政风险防控研究
15. 高校内部巡察工作研究
16. 高校基层党组织纪检委员发挥作用研究
17. 发挥院系一级党组织监督作用研究
18. 一体推进“三不”机制建设研究
19. 从严从实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20.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防控廉政风险的创新做法、创新经验总结与研究
附件2
2021年度江苏省教育纪检监察学会课题申报表
申报单位：
	申报课题
	名称
	

	
	是否申报重点课题
	

	课题负责人
	姓名
	年龄
	职务、职称
	手机号码

	
	
	
	
	

	课题组成员
	姓名
	年龄
	职务、职称
	手机号码

	
	
	
	
	

	
	
	
	
	

	
	
	
	
	

	
	
	
	
	

	课题的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之处及预期成果
	

	课题研究

提纲（可另行附页）
	


附件3

几点说明：

1. 重点课题结题时，结题报告等材料需报送一份学会备案
2. 一般课题结题时，需报送以下材料之一：
（1）已发表论文，报送出版刊物封面、目录、论文复印件

  （2）待发表论文，报送录用通知书复印件、论文

  （3）未发表论文，报送加盖纪委办印章的论文

3.课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超年度完成的课题学会不再办理

4.一般课题结题发文时，只注明课题组成员署名的前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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